
奇台县2017-2019年度城市客运

出租汽车运营成本监审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第8号令)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按照县长办公会议纪要（奇政阅﹝2019﹞21号）有关要求，遵循公平、科学、规范、效率的原则，县发改委对奇台县2017-2019年度城市客运出租汽车运营成本进行了监审，现将监审情况报告如下：

一、成本监审项目

2017-2019年度奇台县城市客运出租汽车单车运营成本监审。

二、被监审单位基本情况 
奇台县现有4家客运出租汽车公司，共有出租车509辆，其中：奇台县腾飞运输有限公司管理的出租汽车305辆、新疆远方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管理的出租汽车56辆、奇台县振运商贸运输有限公司管理的出租汽车134辆、奇台县汇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管理的出租汽车14辆。奇台县出租汽车行业从业人员850人。全部为油气两用双燃料出租车。

主要经营形式为个体挂靠经营，公司负责管理，提供相关经营服务。直接运营成本中的燃料消耗、修理费、轮胎损耗等费用均没有帐薄、财务报表、统计报表记录。所有数据取得均来源于抽样调查，故无法规范的按照定价成本监审的规定进行定价成本监审，只能进行成本测算。
在本次成本调查过程中，我委于2019年8月1日，对奇台县4家客运出租汽车公司发放《出租车营运成本调查表》50份，目的是通过问卷向出租车经营者了解奇台县出租车运行情况、收入情况及支出情况，收回47份，占车辆总数的9.23%。实行有效性审查，取消不合格的样本进行统计整理。在此基础上，依据有关规定对奇台县城市客运出租汽车单车成本进行成本测算。
三、成本监审主要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二）《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第8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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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实施细则（试行）》（新发改成本〔2006〕1065号）。

（三）《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国家发展改革委第7号令)；
（四）国家发改委《定价成本监审一般技术规范（试行）》（发改价格﹝2007﹞1219号）；

（五）国家发改委《客运出租车运营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发改办价格﹝2006﹞2406号）；

（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目录》；
（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实施细则（试行）》；
（八）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汽车运价规则》和《道路运输管理规定》的通知；

（九）《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十）其他有关成本监审有关的法律、法规、政策。

成本监审原则：1.合法性原则；2.合理性原则；3.相关性原则。

四、成本监审程序

（一）初审：对报送的成本资料进行初审，确认资料提供完整，按规定转入具体的审核程序。
　　（二）审核：按照成本监审相关法规规定，对被监审单位成本费用支出进行审核。

（三）实地监审：对被监审单位的原始凭证进行实地取证、审核。

（四）反馈意见：提出成本审核有关意见。

成本审核主要内容

成本构成

出租汽车运营定价成本由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两部分构成。直接成本包括车辆折旧费、行车燃料费、车辆保险费、修理费、轮胎消耗费、车辆规费和其他费用。间接成本包括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

成本测算情况

　　根据国家发改委《客运出租汽车运营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结合我县实际情况，核定成本数据如下：
1.车辆折旧费

大众朗逸汽车1.6L排量车型为运营成本核算基本车型档次，车辆总价为94760.00元。

根据出租汽车的购置总成本，残值率为3%，按照折旧年限8年计算，每年车辆折旧费为11489.65元。

2.行车燃料费

燃气费按0.09立方米/公里核定；燃油费按0.08升/公里核定。
3.车辆保险费

据调查了解出租车司机及出租汽车经营企业，强制责任险为1800.00元/年、第三者责任险为1846.69元/年、车损险1271.00元/年、司乘险1750.00元/年，车船税360.00元/年，合计车辆保险费金额7027.69元/年。
4.维修费

《客运出租汽车运营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第十六条规定：“出租车汽车个体经营者的大修理费按照折旧年限内合理大修理次数和当地大修理费平均水平确定；日常维护修理费据实确定。”据此，出租车大修理费和日常维护修理费共计8219.75元/年。

5.轮胎消耗费

核定年轮胎消耗费1200.00元。

6.车辆规费

经询问及统计出租车车辆规费585元/年。

7.驾驶员工资

目前，出租汽车客运的人工费用一般按每辆出租汽车配置2人核定，工资标准以统计部门公布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确定2017年56880.00元、2018年60384.00元、2019年64705.00元核定为121312.67元/年。

8.驾驶员社会保障费

奇台县60%驾驶员购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加权平均核定为250元/年；40%驾驶员购买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加权平均核定为4323.17元/年。每车核定2名驾驶员，合计每年驾驶员社会保障费为9146.37元/年。

9.上缴挂靠公司的管理费

出租车驾驶员向出租汽车公司缴纳管理费标准为960.00元/年，GPS服务费600.00元/年，共上缴挂靠公司的管理费1560.00元/年。

10.全年行驶天数

实际运行时间是每年365天减去每年大修5天，小修每月一次，一次半天，全年6天，维护检测一次半天，每年四次，全年2天，交警年检和计价器年检合计1天，病休、事休1天。全年行使天数共计350天

成本核增核减情况

    经调查核定，按相关规定对2017-2019年度奇台县城市客运出租汽车单车运营成本进行审核。
核减费用：车辆折旧费6215.10元；

行车燃料费9314.67元；

车辆保险费1516.84元；

修理费40501.27元；

轮胎消耗费844.31元；

车辆规费2181.49元；

其他直接费用8197.88元；

驾驶员工资72787.60元；

商会会费300.00元；

上缴公司管理费600.00元；  

核减费用共计：142459.16元。

核增费用：驾驶员社会保障费22057.72元；

    以上项目共计核减成本：120401.44元。

七、成本核算公示

单位运营成本（元/公里）=总成本÷年运营行驶里程

八、成本监审结论

经核算，奇台县城市客运出租汽车单车年均行驶里程为100740.43公里，年运营成本为192548.77元，单位里程行驶平均成本为1.91元/车·公里（详见奇台县城市客运出租车单车运营成本核定表）。
九、说明

（一）本次出租车营运成本调查采用实测、抽样、座谈、问卷、查询等多种方式相结合。既要考虑直接成本，又要考虑间接成本；既要考虑目前支付的成本，又要考虑将来可能支付的成本。

（二）本监审机构及参加本次监审的工作人员与被监审单位无任何利害关系。

　　（三）本结论为全县出租车在正常运营条件下的社会平均成本，与单个出租车实际运营成本有差异。 
本监审结论仅作为政府价格管理部门制定价格的基本依据，不作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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